
兄弟各有遗嘱

对薄公堂咋判

本报 5 月 6 日热线消息
(通讯员 陈淑峰 记者 崔洪
英)近日，郝某刚与郝某山两兄
弟为争夺父母遗产闹上法庭。
郝某刚手持一份公证遗嘱，郝
某山手持一份代书遗嘱，分别
主张父母遗产归自己所有。最
终，法院判决父母遗产归持有
公证遗嘱的郝某刚所有。

郝某刚与郝某山系亲兄
弟，其父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
去世，其母于 2011 年 5 月 8 日
去世。2009 年 4 、5 月份，其父
母分别到沂水县公证处立下遗
嘱，载明父母各将遗产中属于
自 己 的 部 分 归 郝 某 刚 继 承 。
2010 年 5 月，其母又立代书遗
嘱一份，载明遗产归郝某山继
承。父母相继去世后，二兄弟各
持遗嘱，主张父母遗产归自己
所有。

法院认为，本案中，被继承
人所立遗嘱的效力问题，应依
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42 条“遗
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
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
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
准……”来判定，遂作出支持持
有公证遗嘱的郝某刚诉讼请求
的判决。

出出门门买买菜菜被被讹讹为为车车祸祸““元元凶凶””
肇事者想嫁祸，报警后讨清白

本报 5 月 6 日热线消息
(通讯员 东野 袁鹏 记者
英子)3 日，市民张女士原本开车
出门买个东西，不想被一起车祸
的当事人冤枉说是她的车导致
了车祸的发生。张女士无奈只好
报警，在民警了解情况后才化解
了这起“冤案”。

“警察同志，麻烦过来看看，
我这边有事说不清楚了！”3 日下
午 5 点，金雀山派出所接到报

警，称在金源路与沂州路交会处
发生了纠纷。接警后，民警迅速
到达现场。事发现场有一辆装满
大豆的三轮车与一辆面包车发
生刮擦。

“因为她的车停在这里才导
致我撞车的！”三轮车车主不依
不饶地称是张女士的车辆停在
自己车辆前方导致事故，坚决不
让张女士离开。而张女士则表示
跟自己完全没关系，双方各执一

词，造成现场十分拥堵。
派出所民警了解了事故发

生的经过，原来是张女士的车停
放在面包车后方，当张女士发动
汽车准备驶离的时候，三轮车从
张女士的车后方驶来，为了躲避
张女士的车而与面包车发生了
刮擦。

民警对三轮车车主进行了
说服教育后让张女士先行离开。
之后三轮车车主与面包车车主

在民警的主持下化解了矛盾，达
成了协议，一场纠纷就此化解。

“当时家里的锅里正炖着
菜，孩子一人在家。我想出来到
沿街门头买点东西，没想到遇见
这样的事，幸亏 110 民警出警来
到现场给解了围。”4 日，张女士
向派出所民警送了写有“匡扶正
义，秉公执法”的锦旗，对民警及
时化解矛盾、调解纠纷深表感
谢。

本报 5 月 6 日热线消息
(记者 李晖 通讯员 袁

堂娟 )平邑县 55 岁的陈某，为
了给瘫痪在床的老伴治病，偶
然情况下得知用黄花做药引
对妻子的病有效，由于没钱购
买黄花，他便到农民的地里去
偷黄花，偷盗时被警方逮捕。

5 日下午 1 点钟，费县朱
田镇某村的张大姐经过自己
田埂时发现 4 名男子正在用
镢头刨自家田里的黄花，于是
她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看到有警察赶过来，其中 3
名男子跑到车上逃窜了，55 岁
的陈某被当场抓获。经过询问，
陈某供述，他的妻子瘫痪在床，
听说朱田镇这边有野生的黄花

能当药引子，可以治疗偏瘫，就
想着刨点药黄花给老伴治病。

5 日上午，陈某和工友商
量想去朱田镇刨点黄花，希望
工友们帮忙。3 名工友看到陈
某为妻子治病，就答应了。三
人刨了大约 600 棵，开车的工
友看到有警车过来了，连忙招
呼他们快跑。陈某没赶上车，
被朱田派出所的警察当场抓
获。

尽管陈某为妻子治病寻
求偏方情有可原，可是他和工
友采取了盗窃的手段，偷价值
400 余元的黄花，已经触犯了
相关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陈某被依法行政拘留 5 天。

为为妻妻治治病病偷偷药药引引 为为筹筹““善善款款””装装和和尚尚

本报 5 月 6 日热线消息
(通讯员 张波 卢立远

记者 庞尊利 )近日，洙边镇
界首村民徐某到洙边派出所
报警称，本村来了两个身着和
尚服的人，声称寺庙办理佛事
活动到村里筹集“善款”。

接到报案后，派出所民警
迅速出警。经询问，两名男子
一口咬定他们是来自某某寺
庙的僧人，并拿出相关皈依证
明手续。通过公安民警进一步
核实确认，发现他们的相关证
明手续有伪造嫌疑。

原来，该两名男子来自安
徽省安庆市某县，分别叫周某
斌和周某艮，是两名地地道道
的农民。

两人花 35 元、49 元不等
的价格购买和尚服，然后办理
了假皈依证、假发票、过期的
观音寺请柬等，并谎称卧佛寺
五一从事佛事活动，一切佛事
免费，付 300 元现金可在卧佛
寺的平安碑上刻全家人的名
字，烧 60 年的香，并开具发
票，以此来骗取人们的钱财。

看到老百姓不愿意受骗，
二人就把价格降到 200 元、
88 元、20 元、10 元不等，反正
给钱就行。为了取得信任，二
人给付钱人虚开单据。

经查，当天就有 20 余人
受骗，骗取现金达 1000 余元。
目前，两人已被莒南县公安局
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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